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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　函

地址：33043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729號

承辦人：鄭曉徽

電話：03-3552776#620

電子信箱：ta530318@mail.wcjhs.tyc.edu.

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文國教字第10600072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「本市106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學習領

域國中各校英語領域召集人暨學習社群召集人增能研習」

乙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

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

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。

(二)桃園市106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

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。

(三)桃園市106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

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實施計畫

。

二、研習資訊：

(一)時間：106年10月2日星期一14：00─18：00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市立文昌國中仁愛樓2樓圖書室。

(三)主題：桃園市會考分析及教學建議。

(四)講師：陳超明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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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全市各國中英語領域召集人(若領域召集人不能參加，

請推派一名代表參加。)

(二)全市對此課程有興趣之英語教師

(三)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輔導小組團員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06年10月2日止，請至桃園市教師研

習系統報名。

五、敬請 惠予貴校參與教師在課務自理下，以公(差)假登記

，全程參與給予4小時研習時數。

六、本案輔導團員所需之差旅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

桃園市教育局補助辦理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

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下支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蘇佐璽校長、張美珍校長、范菁華校長、許敏老師、黃毓芬老師、房昇隆老師

、李時欣主任、呂佳儒老師、曾琦芳老師 2017-09-25
16:25:54


